
有關利便引進無紙證券制度的立法建議

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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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更趨現代
化，並提升本港證券市場的整體效
率

加強企業管治，為投資者提供更多
選擇和更佳保障

確保香港與其他主要市場看齊，例
如中國內地、澳洲及英國等

引進無紙證券制度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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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監管架構

• 主要涉及修訂以下法例﹕
– 《證券及期貨條例》

– 新《公司條例》

– 《印花稅條例》

• 主體法例會訂立無紙證券市場的監管架構
大綱

• 與運作事宜及無紙證券市場環境監管工作
有關的細節，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制訂的新附屬法例(規則)中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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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實施並行制度

• 在過渡期內，新舊制度會並行(即現時以紙
張文件為基礎的證券系統和建議的無紙證
券系統會並行) 。

• 投資者可選擇以有紙或無紙形式持有證
券，並可隨時把所持有的證券從一種形式
轉為另一種形式。

• 修訂新《公司條例》，容許無須紙張式證
明書和使用紙張式轉讓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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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實施無紙證券制度

初期集中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在聯交所
上市的股份。

待獲得其他司法管轄區有關批准，或其法
例能配合時，推展至在這些司法管轄區成
立的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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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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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於成員登記冊的登記股東

其他
有紙股份
持有人

* 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戶口內的證券可能屬於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及／或其客戶

香港中央結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

中央結算系統
參與者

股份獨立戶口

中央結算系統
參與者戶口 *

投資者戶口

完整的
持有人登記冊

中央結算系統環境

中央結算系統以外

在中央結算系統內持有的證券──全部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名義登記，而投資者只持有實益權益

中央結算系統

建議運作模式

Issuer spons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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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環境──只會包括無紙證券

中央結算系統以外──只會包括有紙證券

會以有關投資者客戶的名義登記的證券

發行人
保薦戶口

中央結算系統
參與者
保薦戶口

有紙股份
持有人

會以身為戶口持有人的有關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的名義登記的無紙證券――如證券存放於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的
公司專用分戶口，該參與者既是登記擁有人，也是實益擁有人；但如證券存放於該參與者的綜合分戶口，則該參
與者是登記擁有人，而持有證券的有關投資者客戶只會保留實益權益。

*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戶口內的證券可能屬於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如證券存放於該參與者的公司專用分戶口)，也
可能屬於其客戶(如證券存放於該參與者的綜合分戶口)

中央結算系統
參與者戶口*

投資者
戶口

完整的成員登記冊

成員登記冊(無紙股份)

過戶處
參與者戶口

成員登記冊(有紙股份)



分階段實施無紙證券制度

在《證券及期貨條例》和新《公司條例》中
加入新詞，以表述有關證券及公司的狀況 –

• 訂明證券﹕指已經上市或將會上市而又符
合納入無紙證券系統條件的證券。

• 參與證券﹕指獲指明實際已納入無紙證券
系統，並可經有關系統以無紙形式持有和
轉讓的訂明證券。

• 參與公司﹕指已發行屬於參與證券的股份
的公司。

9

參與公司的成員登記冊

• 成員登記冊由兩部分組成

–成員登記冊(無紙股份)﹕記錄無紙股份，
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備存和保存。

–成員登記冊(有紙股份)：記錄有紙股份，
由擔任公司代理的相關股份過戶登記處
備存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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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公司的成員登記冊

• 法例修訂: 
– 修訂新《公司條例》，重新界定何謂參與公司
成員登記冊。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可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賦予的新權力，規定兩部
份成員登記冊的備存方式、可記錄或必須記錄
的資料，以及資料可供查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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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名列登記冊

• 在中央結算系統內持有證券(即無紙證券)的
投資者可以選擇以本身名義登記證券，從
而享有法定擁有權的一切權益。

• 投資者也可選擇在中央結算系統內以代理
人的名義持有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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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制及規則

• 由證監會監管與新的無紙證券市場環境有關的
監管及運作事宜

• 在《證券及期貨條例》新增訂的部分︰

a. 界定何謂“訂明證券”
b. 界定何謂“無紙證券系統”

• 規定該系統只可由證監會認可的結算所(認可結算所)操
作。

• 現行的認可結算所監管制度的涵蓋範圍會相應擴大，以
監管該系統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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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制及規則

•容許證監會訂立規則，以闡明無紙證券市場
環境的運作和監管規定，並訂明違規罰則。

•證監會認可和監管有意為參與公司提供股份
登記服務的股份過戶登記處。

•證監會訂立的所有規則，均屬附屬法例，必
須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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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及收費

•指導原則﹕

– 對有關各方而言合理的水平

– 與所提供的服務相稱

– 有助創新和促進市場發展

– 促進建立無紙環境所帶來的長遠利益

•營運無紙證券系統的機構可徵收的費用必須
經證監會批准，即與現行法例要求認可結算
所徵收的費用必須經證監會批准的做法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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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

•不再徵收五元定額印花稅﹕適用於根據規
則，無須使用文書進行轉讓的參與證券的相
關轉讓

•從價印花稅則不會受到影響﹕

– 所有場內轉讓的從價印花稅都會繼續由聯交所
以電子方式收取

– 作出新的加蓋印花安排，為無須使用文書進行
轉讓的參與證券的場外轉讓，徵收從價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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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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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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